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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副高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2. 身体健康，能坚持日常工作，能亲自指导研究生的临床工作，并有协助指导研究生的团队，若年龄超过55岁，则不参加遴选。
3. 有相对稳定的科研方向和正在主持的校级及以上的科研项目，可直接支配的科研经费总额不低于5万元，近5年内以通讯或第一作者在本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篇。在本专业范围内有较强的应用研究能力和丰富的业务实践能力和指导能力（院系可制订具体标准或要求）。


